附件1
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为了保障网络销售产品质量安全，规范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的工业产品实施监督抽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术语定义】本办法所称网络销售产品，是指电子商务经营者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平台、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等方式销售的产品。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产品除外。
第四条 【制订原则】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坚持问题导向、抽检贯通、线上线下监管一体化原则。
第五条 【职责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管理、规划和综合协调全国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组织实施国家监督抽查。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网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
第六条 【信息披露】销售者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及时更新营业执照及与其销售产品有关的行政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等市场准入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销售者，应当如实公示自我声明及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为销售者公示信息提供技术支持，定期核验。对无相应资质证明的产品，不应提供平台服务。
第七条 【配合义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者以及生产者应当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组织的监督抽查，如实披露、提供监督抽查所需产品、材料和信息，协助开展安装调试等相关工作。
第二章 抽查实施
第八条 【抽样人员】抽样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网络销售产品的抽样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职责、抽样流程和工作纪律，保证抽样工作质量。抽样人员应当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等规定，掌握网络销售产品抽样的工作要求。

第九条 【抽样要求】网络销售产品抽样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抽样人员以消费者名义购买样品，不得预先告知被抽样销售者；
（二）购买的样品包括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
（三）抽样视频录制应当如实、完整记录抽样全过程，视频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四）抽样人员不得参与所抽样品的检验工作。
第十条 【样品购买】抽样机构购买网络销售的样品时，应当记录抽样人员以及付款账户、注册账号、收货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
第十一条 【信息记录】抽样人员应当通过截图、拍照或者录像等方式记录购买样品的情况。抽样记录包括：
（一）被抽样销售者的基本信息，包括营业执照、网址、店铺名称等。涉及直播电商方式的，包括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

（二）样品信息，包括产品名称、详情页、标价、产品赋码信息等；

（三）订单信息，包括订单编号、支付记录、收货信息等；

（四）其他需要采集的信息。
第十二条 【样品确认及封样】收到购买的样品后，由至少两名抽样人员共同对快递包装、样品包装、样品标识、样品储运条件等进行查验，确认购买的样品符合抽查方案的要求后，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封样，连同抽样文书携带或寄递至检验机构。经核查后发现购买的样品不符合抽查方案的要求，应重新抽样。
样品查验、确认及封样过程应当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以下信息：
（一）快递单据和物流信息；

（二）拆封过程以及拆封前后的样品状态和信息；

（三）样品状态、数量、配件、标识等信息；

（四）封样后的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信息、封条信息；
（五）其他需要记录的信息。

第十三条 【抽检贯通】抽样机构或抽样人员、检验机构发现存在下列情形的，应当立即报告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并同时报告涉嫌违法的被抽样销售者、生产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一）收到的产品或包装上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无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二）发现存在伪造产品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或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标志和编号等情形；
（三）收到的产品已经失效、变质；
（四）虚假标注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
（五）相关经营者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六）相关经营者应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而未取得相关证书的；
（七）其他质量违法行为。
被抽样销售者、生产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收到报告后，应当开展核查处理，并将结果报告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章 异议处理

第十四条 【结果送达】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检验结果书面告知被抽样销售者、生产者，同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抽查结论为不合格的，还应当书面告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无法书面告知的，可以采用公告方式告知或由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代为告知。
第十五条 【异议申请】被抽样销售者、生产者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验结论书面告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异议处理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异议处理】被抽样销售者、生产者对抽样过程、样品真实性等有异议的，收到异议处理申请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调查核实。抽样机构、检验机构及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配合，并按照要求提供核查情况，出具认定意见。

被抽样销售者、生产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的，收到异议处理申请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研究。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应当组织复检。
第十七条 【复检机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遵循公平公正、便捷高效的原则，自申请人办理复检手续之日起十日内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复检。

第十八条 【复检实施】复检机构应当在收到样品后及时开展样品一致性确认。复检原则上使用备用样品，检验结果可在检验样品上复现的除外。
第十九条 【复检终止】异议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复检或调查核实工作，维持原检验结论：
（一）申请人自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复检通知之日起七日内未办理复检手续，拒绝配合复检工作的；
（二）对样品真实性有异议，但不配合调查核实，导致调查核实工作无法开展的；
（三）异议申请人撤回异议和复检申请的；

（四）其他应终止复检的情形。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结果处置】销售者收到监督抽查不合格通知书后，应当根据不合格具体情况，采取暂停销售等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收到监督抽查不合格结论后，应当立即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
负责结果处理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对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结果通报】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监督抽查结果，公开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者、销售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等信息。对直播营销产品，还应公开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信息。
第二十二条 【平台责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定期开展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排查，发现平台内存在销售不合格产品或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的处置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追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责任。
第二十三条 【失职追究】抽样机构、检验机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正确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依照执行】对本办法未规定的，依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实施日期】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